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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银三角105国道以东“世茂泰禾·江南院子“项目局部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所属“世茂泰禾·江南院子“项目位于南昌县南部，北至翠林南路、东至320国道、西至105国道、南至茵梦湖南路，由南昌安晟置业有限公司、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南昌茵梦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该项目共涉及8宗地，分三个组团，即住宅组团（1宗地）、商业组团（4宗地）及文旅组团（3宗地），土地面积合计1055789.01平方米，总建筑规模约156万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其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次咨询时点2021年2月1日，该项目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局部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目局部已开工。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该项目规划条件详见下表。
（转下页）

	组团
	（分摊）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小计
	高层住宅
	别墅住宅
	商住别墅
	办公
	酒店
	底商
	公配
	

	住宅组团整体
	684893.01
	1183196
	718989.9
	221918.98
	469800
	0
	0
	0
	11749.91
	15521.01
	464205.7

	其中：
	已取得预售
	123137.55
	248959
	161279.96
	73562.81
	78976.91
	0
	0
	0
	4545.71
	4194.53
	87678.99

	
	其中：
	已售
	62611.66
	79381.01
	79381.01
	36273.55
	43107.46
	0
	0
	0
	0
	0
	0

	
	
	未售
	60525.89
	169577.94
	81898.95
	37289.26
	35869.45
	0
	0
	0
	4545.71
	4194.53
	87678.99

	
	未取得预售
	561755.46
	934236.7
	557709.94
	148356.17
	390823.1
	0
	0
	0
	7204.2
	11326.48
	376526.7

	
	其中：
	已开工
	/
	43907.24
	22626.99
	0
	19218.83
	0
	0
	0
	3408.16
	　
	21280.25

	
	
	未开工
	/
	890329.41
	535082.95
	148356.17
	371604.26
	0
	0
	0
	3796.04
	11326.48
	355246.46

	商业组团
	145557
	212803.6
	116298.73
	0
	0
	53731
	59344.76
	0
	572.24
	2650.73
	96504.89

	其中：
	已开工
	/
	49364.46
	27296
	0
	0
	24635.46
	0
	0
	572.24
	2088.3
	22068.46

	
	未开工
	/
	163439.16
	89002.73
	0
	0
	29095.54
	59344.76
	0
	　
	562.43
	74436.43

	文旅组团
	225339
	48456.21
	39148.35
	0
	0
	0
	0
	5606.05
	29806.18
	3736.12
	9307.86

	其中：
	已开工
	/
	10298.06
	10298.06
	0
	0
	0
	0
	2150.8
	6347.26
	1800
	0

	
	未开工
	/
	38158.15
	28850.29
	0
	0
	0
	0
	3455.25
	23458.92
	1936.12
	9307.86

	项目整体合计
	1055789
	1444455
	874436.98
	221918.98
	469800
	53731
	59344.76
	5606.05
	42128.33
	21907.86
	570018.5


单位：平方米

本次咨询对象为该项目局部，即：
（1）住宅组团-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销售部分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2）住宅组团-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部分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商业组团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4）文旅组团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2月1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本次咨询应委托人要求、依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并结合咨询目的对咨询对象进行如下设定：
	组团
	部位
	设定土地用途
	设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现状土地开发程度及工程进度
	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及工程进度
	设定规划建筑面积
	设定分摊土地面积

	住宅组团
	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未销售部分
	住宅、商业
	住宅61.2年，商业31.2年
	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已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建设
	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169577.94
	60525.89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已开工部分
	住宅、商业
	住宅61.2年，商业31.2年
	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已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建设
	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43907.24
	561755.46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未开工部分
	住宅、商业
	住宅61.2年，商业31.2年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开工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890329.41
	

	商业组团
	整体
	商业
	商业29.92年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开工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212803.62
	145557

	文旅组团
	整体
	文体娱乐、

风景名胜设施
	文体娱乐、风景名胜设施31.3年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开工
	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48456.21
	225339

	合计
	——
	——
	——
	——
	1365074.42
	993177.35


单位：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2月1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约为41.2亿元（币种：人民币），各部分详情见下表。
	组团
	部位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市场价值
	扣除土地增值税后的余值

	住宅组团
	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未销售部分
	169577.94
	60525.89
	39941
	9737
	49678
	49678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部分
	934236.65
	561755.46
	325987
	0
	325987
	208404

	商业组团
	整体
	212803.62
	145557
	19940
	0
	19940
	19031

	文旅组团
	整体
	48456.21
	225339
	16968
	0
	16968
	12256

	合计
	1365074.42
	993177.35
	402836
	9737
	412573
	289369


单位：平方米、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本次咨询未对咨询对象进行现场查勘实地查勘，测算过程中所采用的经济技术指标及咨询对象现状、工程进度等影响咨询结果的相关参数计取以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与实际状况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6.本次咨询测算过程中所采用的相关参数按项目整体考虑，地下成本按项目整体进行分摊，若各部分单独测算价值会有所变化，在此提请本《咨询意见函》使用者注意。
7.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地块批准的规划条件与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项目规划条件不一致，本次咨询对象规划条件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设定咨询对象可按照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项目规划条件进行开工建设，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8.本次咨询测算过程中可计入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的土地取得成本及建造成本由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若各部分成本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件：测算过程
住宅组团：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销售部分
（一）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50668
	本项下（1）至（7）之和
	——
	——

	（1）
	土地取得成本
	44380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4265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地面单价（元/㎡)
	7047

	
	
	
	
	土地面积（㎡）
	60525.89

	2）
	土地取得税费
	1727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4.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65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666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1.5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837+0.0002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837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0.4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2 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1081+0.0005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1081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2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05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2355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造成本
	9970
	本项下1）至5）之和

	1）
	建安费用
	868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2627

	
	
	
	
	工程形象进度（%）
	2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6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13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67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13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管理费用
	15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97+0.0002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97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0.4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2 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1214+0.0024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21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3
	成本价值（万元）
	63023
	1+2


（二）假设开发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107468
	本项下1）至4）之和

	1）
	高层住宅
	10318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9674

	
	
	
	
	建筑面积（㎡）
	10665.93 

	2）
	别墅住宅
	66940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18662 

	
	
	
	
	建筑面积（㎡）
	35869.45 

	3）
	底商
	5210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11461 

	
	
	
	
	建筑面积（㎡）
	4545.71 

	4）
	高层住宅（团购）
	25000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

	
	
	
	
	建筑面积（㎡）
	26623.33 

	（2）
	建设成本
	42682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39883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3475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627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4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852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271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工程形象进度（%）
	20

	E
	相关税费
	52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169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0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10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65

	（3）
	管理费用
	640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5

	（4）
	销售费用
	1719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2

	（5）
	取得税费
	0.0386 V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4.05

	（6）
	贷款利息
	1704+0.0801 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0801 V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1.6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1704 
	
	利息（%）
	4.75

	（7）
	利润
	5405+0.0997 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0997 V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2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5405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5629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5

	（9）
	开发价值V（万元）
	40782 
	（1）-（2）-（3）-（4）-（5）-（6）-（7）-（8）


（三）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住宅组团：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销售部分
	成本法
	63023
	40%
	49678

	
	假设开发法
	40782
	60%
	


（四）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47312
	——
	

	2.
	扣除项合计
	59469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9060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8808
	——
	

	2）
	相关税费
	252
	4.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190
	——
	

	（3）
	建造成本
	36313
	——
	

	（4）
	开发费用扣除
	4556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237
	0.5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9113
	20.00%
	[（1）+（2）+（3）] 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12157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0.0%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0
	——
	


注：可计入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的土地取得成本及建造成本由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住宅组团：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部分
（一）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南昌县银三角105国道以东“世茂泰禾•江南院子“项目局部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南昌县范围内汇仁大道以北、银湖三路以南、银湖中路以东DAJ2019061号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南昌县范围内青山湖大道以东、梗头一路以南DAJ2019058号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南昌县范围内汽车大道以南、规划路以东DAJ2019053号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交易时间
	2021-2-1
	100
	2019-12-27
	97.5
	2019-12-27
	97.5
	2019-12-20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住宅61.2、商业31.2
	
	住宅70、商业40
	102
	住宅70、商业40
	102
	住宅70、商业40
	102

	
	限价
	无
	100
	有
	95
	有
	95
	有
	95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较好
	106
	较好
	106
	一般
	103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一般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3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一般
	95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好
	110
	较好
	110
	一般
	105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特大/特小
	100
	适中
	102
	适中
	102
	适中
	10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销售价格（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
	7012
	6357
	5618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5836
	6378
	5782
	5348


注：上表内案例销售价格已按照《南昌市城区2020年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应用成果》容积率修正系数表进行容积率修正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5836（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5836×561755.46÷10000＝327840（万元）

（二）假设开发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880920
	本项下1）至3）之和

	1）
	高层住宅
	143520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9674

	
	
	
	
	建筑面积（㎡）
	148356.17

	2）
	别墅住宅
	729354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18662 

	
	
	
	
	建筑面积（㎡）
	390823.09

	3）
	底商
	8046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11168

	
	
	
	
	建筑面积（㎡）
	7204.2

	（2）
	建设成本
	297712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282297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24494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654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34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7643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1868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工程形象进度（%）
	0

	E
	相关税费
	367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934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0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607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65

	（3）
	管理费用
	4466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5

	（4）
	销售费用
	17618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2

	（5）
	取得税费
	0.0386 P土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4.05

	（6）
	贷款利息
	27055+0.1832 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1832 P土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3.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27055
	
	利息（%）
	4.75

	（7）
	利润
	44771+0.1454 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1454 P土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4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44771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46143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5

	（9）
	开发价值V（万元）
	324133
	（1）-（2）-（3）-（4）-（5）-（6）-（7）-（8）


（三）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住宅组团：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部分
	比较法
	327840
	50%
	325987

	
	假设开发法
	324133
	50%
	


（四）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310464
	——
	

	2.
	扣除项合计
	72311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61692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59979
	——
	

	2）
	相关税费
	1713
	4.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1297
	——
	

	（3）
	建造成本
	1102
	——
	

	（4）
	开发费用扣除
	6409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1552
	0.5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259
	20.00%
	（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238153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329%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17583
	——
	


注：可计入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的土地取得成本及建造成本由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商业组团：整体
（一）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南昌县银三角105国道以东“世茂泰禾•江南院子“项目局部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南昌县范围内滨江大道以东F地块DAJ2019046号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南昌县范围内滨江大道以东,昌南大道以南,东祥路(抚生路)以西(A1-3)地块DAJ2019039号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南昌县范围内莲溪路以西、江铃公租房以北地块DAJ2018031号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交易时间
	2021-2-1
	100
	2019-11-29
	97.5
	2019-11-08
	97.5
	2018-09-19
	9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商业29.9
	100
	商业40
	112
	商业40
	112
	商业40
	11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一般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好
	106
	较好
	106
	较好
	106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145557
	100
	18573
	99
	14643.73
	99
	7290
	99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销售价格（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
	1868
	1672
	18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523
	1584 
	1418 
	1567 


注：上表内案例销售价格已按照《南昌市城区2020年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应用成果》容积率修正系数表进行容积率修正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523（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1523×145557÷10000＝22168（万元）

（二）假设开发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112630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商住别墅
	60604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11279 

	
	
	
	
	建筑面积（㎡）
	53731.00 

	2）
	办公
	51448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8669 

	
	
	
	
	建筑面积（㎡）
	59344.76 

	3）
	底商
	578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10101 

	
	
	
	
	建筑面积（㎡）
	572.24 

	（2）
	建设成本
	68227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64716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5785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719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73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425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工程形象进度（%）
	0

	E
	相关税费
	86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212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0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38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65

	（3）
	管理费用
	1023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5

	（4）
	销售费用
	3379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3

	（5）
	取得税费
	0.0386 P土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4.05

	（6）
	贷款利息
	4338+0.1278 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1278 P土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2.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4338 
	
	利息（%）
	4.75

	（7）
	利润
	7263+0.1039 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1039 P土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7263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5900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5

	（9）
	开发价值V（万元）
	17712 
	（1）-（2）-（3）-（4）-（5）-（6）-（7）-（8）


（三）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商业组团：整体
	比较法
	22168
	50%
	19940

	
	假设开发法
	17712
	50%
	


（四）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8990 
	——
	

	2.
	扣除项合计
	15959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12864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2507
	——
	

	2）
	相关税费
	357
	4.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270
	——
	

	（3）
	建造成本
	1239
	——
	

	（4）
	开发费用扣除
	1437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95
	0.5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54
	20.00%
	（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3031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9.0%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909
	——
	


文旅组团：整体
（一）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南昌县银三角105国道以东“世茂泰禾•江南院子“项目局部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南昌县范围内滨江大道以东F地块DAJ2019046号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南昌县范围内滨江大道以东,昌南大道以南,东祥路(抚生路)以西(A1-3)地块DAJ2019039号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南昌县范围内莲溪路以西、江铃公租房以北地块DAJ2018031号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交易时间
	2021-2-1
	100
	2019-11-29
	97.5
	2019-11-08
	97.5
	2018-09-19
	9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土地使用年限（年）
	31.3
	100
	商业40
	110
	商业40
	110
	商业40
	11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一般
	105
	一般
	105
	一般
	105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一般
	95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好
	110
	较好
	110
	较好
	11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特大/特小
	100
	适中
	106
	适中
	106
	较大/较小
	103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销售价格（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
	1445
	1373
	1125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019
	1103 
	1048 
	907 


注：上表内案例销售价格已按照《南昌市城区2020年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应用成果》土地用途、容积率修正系数表进行容积率修正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019（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1019×225339÷10000＝22962（万元）

（二）假设开发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39023
	本项下1）至2）之和

	1）
	酒店
	8379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14946 

	
	
	
	
	建筑面积（㎡）
	5606.05 

	2）
	底商
	30644 
	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10281 

	
	
	
	
	建筑面积（㎡）
	29806.18 

	（2）
	建设成本
	16262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15462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13869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719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1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96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工程形象进度（%）
	0

	E
	相关税费
	20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48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0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1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65

	（3）
	管理费用
	244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5

	（4）
	销售费用
	1171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3

	（5）
	取得税费
	0.0386 P土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4.05

	（6）
	贷款利息
	1056+0.1278 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1278 P土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2.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1056 
	
	利息（%）
	4.75

	（7）
	利润
	1768+0.1039 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1039 P土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1768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2044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5

	（9）
	开发价值V（万元）
	12972 
	（1）-（2）-（3）-（4）-（5）-（6）-（7）-（8）


（三）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文旅组团：整体
	比较法
	22962
	40%
	16968

	
	假设开发法
	12972
	60%
	


（四）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6160 
	——
	

	2.
	扣除项合计
	5246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4330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4210
	——
	

	2）
	相关税费
	120
	4.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91
	——
	

	（3）
	建造成本
	258
	——
	

	（4）
	开发费用扣除
	468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81
	0.5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18
	20.00%
	（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10914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208.0%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4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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